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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2025/5/30 2025/5/3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4,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2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2025/5/30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派发红利的股东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步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唐咚、深圳市同心众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待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

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

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方式：0755-86336477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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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十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349,8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06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

司董事长周帮洪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蒋乐江先生因公出差，委托副董事长雷运明先生代为签署会议

决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监事黄文军、曾军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吴荣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2,851 98.9287 1,690,320 1.0607 16,700 0.010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0,651 98.9273 1,691,420 1.0614 17,800 0.011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1,351 98.9278 1,691,420 1.0614 17,100 0.0108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0,251 98.9271 1,693,520 1.0627 16,100 0.0102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0,191 98.9270 1,692,780 1.0623 16,900 0.0107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609,580 98.7815 1,570,120 1.2059 16,200 0.012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07,251 98.9064 1,724,820 1.0824 17,800 0.011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1,351 98.9278 1,691,420 1.0614 17,100 0.010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759,851 99.0021 1,573,920 0.9877 16,100 0.0102

10、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葛玉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30,151 98.9207 1,703,620 1.0691 16,100 0.0102

1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周浪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4,151 98.9170 1,705,420 1.0702 20,300 0.0128

1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3,151 98.9163 1,706,420 1.0708 20,300 0.0129

1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陈共荣）》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3,151 98.9163 1,706,420 1.0708 20,300 0.01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6,703,136 96.4685 1,692,780 3.4965 16,900 0.0350

6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46,826,496 96.7233 1,570,120 3.2431 16,200 0.03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联股东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29,153,971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88%）在对上

述第6项议案《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时进

行了回避。

2、上述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发庆、柳劲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关于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2025）京海法意字第1265-02号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致：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

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查阅了其认为必须查阅的如下文

件：

1.《公司章程》；

2.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发布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3.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以及参会资质凭证资料；

4.本次股东大会其他相关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 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不存在隐瞒记

载、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发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

发表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

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5年3月3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同意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该次股东大会上审议本次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

2025年4月2日， 公司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了《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荣联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14:00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

(荣联科技大厦）召开。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9:25、9:30一

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9:15一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5,375,

816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974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

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名，该等股东持有公司股份139,315,65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1.058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

计569人，代表股份有6,060,1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160%。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3.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573人，代表股份有6,229,16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9416%。

（注：中小投资者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025年4月2日， 公司在发布的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

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

进行了计票、监票。

2.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

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 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合并统计，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3,469,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4%；反对1,692,50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2%；弃权2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322,3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890%； 反对1,692,5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07%；弃权2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03%。

2.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3,385,9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12%；反对1,700,20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5%；弃权2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39,2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550%； 反对1,700,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943%；弃权2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07%。

3.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3,287,7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36%；反对1,791,00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20%；弃权2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4%。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141,0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785%； 反对1,791,0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520%；弃权2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95%。

4.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3,277,7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68%；反对1,787,60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6%；弃权3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131,0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180%； 反对1,787,6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974%；弃权3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46%。

5.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3,190,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70%；反对1,880,5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6%；弃权3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4%。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044,2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237%； 反对1,880,5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896%；弃权3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67%。

6.审议《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3,252,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95%；反对1,796,6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9%；弃权3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6%。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106,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158%； 反对1,796,6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427%；弃权3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15%。

7.审议《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3,083,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30%；反对1,973,30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4%；弃权3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936,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972%；反对1,973,3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785%；弃权3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43%。

8.审议《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关

联股东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王东辉先生和吴敏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4,129,7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971%；反对1,860,708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709%；弃权2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0%。 本议案未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129,7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971%； 反对1,860,7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709%；弃权2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0%。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关

联股东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王东辉先生和吴敏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4,158,3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562%；反对1,696,008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69%；弃权3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69%。 本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158,3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562%； 反对1,696,0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69%；弃权3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69%。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正本一份，副本两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张 弢（签字）

承办律师：沈宏罡（签字）

承办律师：张晓会（签字）

日期：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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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有议案被否决，被否决的议案为《关于延

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5月23日14:00；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联科技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亮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6人，代表股份145,375,8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1.9740％，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39,315,658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58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569人，代表股份6,060,1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160％。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573人，代表股份6,229,1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41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

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469,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4％；反对1,

692,5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2％；弃权2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322,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890％；反对1,692,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07％；弃权21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03％。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385,9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12％；反对1,

700,2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5％；弃权2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39,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0550％；反对1,700,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943％；弃权289,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07％。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87,7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36％；反对1,

791,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20％；弃权2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41,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4785％；反对1,791,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520％；弃权297,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95％。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77,7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68％；反对1,

787,6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6％；弃权3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31,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180％；反对1,787,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974％；弃权310,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84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190,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70％；反对1,

880,5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6％；弃权3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044,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9237％；反对1,880,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896％；弃权304,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67％。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52,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95％；反对1,

796,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9％；弃权3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06,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9158％；反对1,796,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427％；弃权326,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15％。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

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083,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30％；反对1,

973,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4％；弃权3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936,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972％；反对1,973,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785％；弃权319,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43％。

8、审议未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联股东山东经达科技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王东辉先生和吴敏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129,7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971％；反对1,860,

7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709％；弃权2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29,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971％；反对1,86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709％；弃权238,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20％。

该提案未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关联股东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王东辉先生和吴敏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158,3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562％；反对1,696,

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69％；弃权3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6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7562％；反对1,696,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69％；弃权374,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69％。

该提案获得公司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沈宏罡、张晓会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股东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 �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7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到期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否决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到期自动失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有效期的情况说明

公司就拟向控股股东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经达” 或“控股股东” ）发

行A股股票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于2021年5月24

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述股

东大会决议，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自公司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延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延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决议的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前次

延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除对上述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进行延长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有关方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授权内容及范围等其

他内容不变。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25日、2022年5月14日、2023年5月13日、2024年5月

24日、2025年4月2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延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有效期的审议情况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否决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到期自动失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失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将在符合各项监管规则要求下，适时择机通

过多种方式增持公司股份，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增强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0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37,586,717股）扣除公司回购股份的余额（4,906,930股），即532,679,

7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

653,595.74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 每10股分红为0.198174元 （即分红总额10,653,

595.74元/总股本537,586,717*10=0.198174元，保留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一、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37,586,717股）扣

除公司回购股份的余额（4,906,930股），即532,679,7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653,595.74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以总额不变的方式分配。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

1、本次实施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37,586,717股）

扣除公司回购股份的余额（4,906,930股），即532,679,7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2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2、截至目前，公司回购账户持有回购股份4,906,930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

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36 栗延秋

2 01*****539 贾春琳

3 01*****481 贾子成

4 01*****779 贾则平

5 01*****211 董颖

在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分配方案以扣除回购股份股数为基数，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分红为0.198174元（即分

红总额10,653,595.74元/总股本537,586,717*10=0.198174元，保留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

五入）。

2、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仍为537,586,717股，按此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

股收益仍为-0.36元/股。

3、公司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七、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咨询联系人：肖薇

咨询电话：010-6787160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决议；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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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公司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9,908,9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13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董永站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公司董事郝红霞女士因有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董永

站先生、薛令光先生、张明川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其他董事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谷中和先生、职工监事薛志宏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

议，监事秦磊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张明川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

规官杜峰先生、见证律师及相关部室负责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373,917 99.9470 307,900 0.0304 227,136 0.02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211,817 99.9309 314,000 0.0310 383,136 0.038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178,032 99.9276 309,500 0.0306 421,421 0.041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527,917 99.9622 300,800 0.0297 80,236 0.008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517,073 99.9611 359,500 0.0355 32,380 0.0034

同意公司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1,439,997,92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4.58元（含税），共计659,519,050.11元，完成股利分配后，期末留存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次

利润分配不派发股票股利，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294,832 99.9391 307,100 0.0304 307,021 0.030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195,632 99.9293 473,300 0.0468 240,021 0.0239

同意公司2025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40.06亿元授信额度（不含在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

授信），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各类银行融资业

务。 授信期限以签署的授信协议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实际需求而定。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358,417 99.9454 309,400 0.0306 241,136 0.024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36,746 73.2859 26,039,827 26.4913 218,836 0.22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71,126,419 99.4521 359,500 0.5027 32,380 0.0453

7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

授信额度的议案

70,804,978 99.0026 473,300 0.6618 240,021 0.3356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45,259,636 63.2840 26,039,827 36.4100 218,836 0.30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无特别决议事项，全部议案均已经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通过。

2.公司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9。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姚程晨、杨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